
校安中心：1119 

緊急救護：1257、1259、1493 

➢ 重大災害 8小時內 通報-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1. 發生死亡災害者。 

2.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包括受傷者) 

3.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構許

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實驗(習)場所負責人 

電話： 

分機： 

實驗(習)場所第一緊急聯絡人 

電話： 

分機： 

實驗(習)場所第二緊急聯絡人 

電話： 

分機： 

 

實驗(習)場所災害事故 

長榮大學 

實驗(習)場所災害事故緊急通報聯絡應變圖 

實驗場所名稱：                                                                           位置編號：                                        

 

 

   

 

 

 

 

 

 

 

 

 

 

 

 

 

 

 

 

 

 

 

 

 

 

 

 

 

緊急救援專區 

通用救護專線(火警、救護車) 119 通用報案電話(一般事故) 110 

歸仁消防分隊 06-2304739 校安中心緊急聯絡電話 06-2785119 

臺南市立醫院 06‐2609926 校安中心值勤專線 0911-677-072 

成大附設醫院總機 06‐2353535 救護電話(衛保組) 
06-278-5123轉 

1256、1257、1259 

奇美醫院 06‐2812811 救護電話(環安室) 06-278-5123轉1493 

新樓醫院 06‐2748316 本校警衛室 06-278-5123轉1390 

臺南市環保局(24小時緊急電話) 06-6572916#2222 臺南市環保局(東區辦公室) 06-268675 

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07-2354861 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 06-5051385 

                                                                   製表人：                                   製表日(民國.月.日)：                        

處、中心、系、所等.安衛小組 

環安室：1491、1490 

處、中心、系、所等.單位主管 

各學院院長 

校長 

務必通報 

必要時通報 

重大災害、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通報 

 

 

家屬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緊急應變人員：陳重羽老師 

電話：0952-293703  

分機：1666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30分鐘內通報-環保單位 

 

(現場指揮) 


